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 114學年度自願服務偏遠地

區學校教師申請介聘作業說明 
壹、 依據 

「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及教師特別獎勵辦法」第 3條規定辦理。 

貳、 缺額 
 

縣 市 出缺學校 缺額       科別     備註 

金門縣 國立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 機械科 
 

(日、夜間合併排課) 

金門縣 國立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 電子科 

 
(日、夜間合併排課) 

金門縣 國立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 數學科 

 
(日、夜間合併排課) 

花蓮縣 國立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 烘焙科 

 

(日、夜間合併排課) 

花蓮縣 國立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 電機科 

 

(日、夜間合併排課) 

 

參、 作業時程 
 

序號 項 目 日   程

 

期 

備 註 

1 公告缺額 即日起至 114.01.02（四）  

2 收件截止日期 114.01.02(四) 
一律以掛號寄達 

並以郵戳為憑 

或送達本署 3 審查資格 114.01.09(四)  

4 公告介聘結果 114.01.17(五) 另行發文 

5 教師完成報到日 114.01.24(五) 另行發文 

6 介聘生效日   114.08.01（五）  

 

 

 



肆、 申請資格 

  一、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在非偏遠地區學校服務，最近五年依公立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考列第 4條第 1項第 1款，且無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自願赴偏遠地區學校服務者，得向本署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後，優

先協助介聘至偏遠地區學校服務：  

(一) 受懲戒處分或行政懲處處分。 

 (二) 教師法第 30條各款情形之一。 

 

 二、年資採計計算至 114年 7月 31日止，申請介聘教師應具有缺額科別之合格

教師證書，無上開情事及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 31 條、第 33 條或

其他法規規定不予聘任之情事，並經學校及其主管機關同意者。 

 

 三、為符合學校中長程特色發展及需求，當申請介聘之教師人數超過需求數時，

擇優聘任申請教師，比序標準經各校教評會決議順序如下： 

 

  比序標準 

順序 

國立光復商工 

(烘焙科) 

國立光復商工 

(電機科) 

1 指導學生參加全國高級中等學

校商業類技藝競賽相關成績。 

(金手獎 10分、優勝 5分) 

指導學生參加全國高級中等學

校工業類技藝競賽相關成績。 

(金手獎 10分、優勝 5分) 

2 全國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第

一名 10 分，第二名 8 分，第 3

名 6分。 

全國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第

一名 10 分，第二名 8 分，第 3

名 6分。 

3 勞動部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烘

焙科相關證照，食品檢驗分

析、烘焙食品、中西麵食加

工。 

(甲級 10分、乙級 5分) 

勞動部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電

機科相關證照，工業配線、室

內配線、電腦硬體裝修、電

匠。 

(甲級 10分、乙級 5分) 

 

 

 

 

 



 

比序標準 

順序 

國立金門農工 

(機械科) 

國立金門農工 

(電子科) 

國立金門農工 

(數學科) 

1 指導學生參加全國

高級中等學校技藝

競賽機械科技藝競

賽相關成績。 

(金手獎 10分、優勝

5分)  

指導學生參加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全國技能競

賽或分區技能競

賽資訊網路布建

成績。 

(第一名 10 分、第

二名 8 分、第三

名 6分、第四名 4

分 、 第 五 名 2

分、佳作 1分) 

兼任行政及導師年

資。 

（參照一般教師介

聘積點計算） 

2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

覽(工程科學)、全

國專題實作及創意

競賽，第一名 10

分，第二名 8 分，

第三名 6 分，佳作

與其他獎項(團體

合作獎、探究精神

獎、鄉土教材獎)4

分。 

勞動部全國技術士

技能檢定證照，通

信技術甲級、通信

技術乙級、網路架

設乙級。 

(甲級 10 分、乙級

5分) 

具備雙語或本土語

言相關教學能力。 

3 勞動部全國技術士

技能檢定機械科相

關證照，數值控制

車床、數值控制銑

床、電腦輔助機械

設計製圖、機械加

工，甲級 10分，乙

級 5分。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

覽(工程科學)、全

國專題實作及創意

競賽，第一名 10

分、第二名 8 分、

第三名 6 分、佳作

與其他獎項(團體

合作獎、探究精神

獎、鄉土教材獎)4

分。 

近 5 年獎懲及成績

考核紀錄。 

（參照一般教師介

聘積點計算） 

 

 

 



 四、另離島建設條例第 12-1條規定：「(第 1項)為保障離島地區學生之受教權，

離島地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初聘教師應實際服務 6 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介

聘至臺灣本島地區學校。(第 2 項)前項所謂實際服務年限，除育嬰或應徵服

兵役留職停薪者外，應扣除各項留職停薪年資；以實際服務現職學校年資為

限。」爰參加本次自願赴偏遠地區服務達成介聘之教師，若該校屬離島地區

學校，應依上開規定計算實際服務年資 6 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臺灣

本島地區學校。 

伍、備註 

    一、本署收件後即不得受理變更，請申請人審慎考量填寫。 

 二、達成介聘教師應至新職學校報到並填寫應聘單，不得再撤回，亦無法再留

任原校。 

   三、各申請人員若有疑義請逕洽承辦人員，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林玲圭

小姐 04-37061520 


